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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彩娛親 

滌親溺器 



人入都想自己的身家性命財產由自己話事， 
照顧好自己和自己想照顧的人。 

老、病、死後仍有話事權預先簽立法律文件 

簽的時候要頭腦清醒（mental capacity） ，法律文件才有效。 

晚晴照顧規劃 
 

趁頭腦清醒同心情好的時候 
想清楚，做得妥。 



遺囑又叫做 

看看真實情況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v6wX2Mn00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8dP7yQ2xO0 

 
 

為什麼要立平安紙？ 
 

平安紙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v6wX2Mn00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8dP7yQ2xO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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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無親無故，又無平安紙，身後事怎麼辦？ 

      做好準備，心安理得。 

• 2.立妥平安紙，免爭產糾紛。 

      做好準備，以免爭執。 

既有親人，親人又互相禮讓， 
還要立平安紙嗎？ 



無遺囑的情況 
《無遺囑者遺產條例》第4條 

 
 

已婚人士而無子女者， 
頭100萬給丈夫/妻子， 

已婚人士有子女者， 
頭50萬給丈夫/妻子，其餘由丈夫/妻子與子女平分。 

單身人士， 
遺產全歸 
 

其餘由丈夫/妻子與死者父母平分。 

父母；如父母已逝，由兄弟姊妹平分。 

見《赢在終點線》109-114頁 



無遺囑的情況 
《無遺囑者遺產條例》第4條 

 
 

即使正合自己心意， 
為了自己和家人着想，盡量減少日後的麻煩， 
也應該趁自己頭腦清醒和心情好的時候，做好遺囑。 

有多麻煩？ 



 
 

法律禁止擅自處理遺產 
《遺囑認證及遺產管理條例》第60J條 

 
 



辦理遺產的過程 



誰有資格辦理遺產？ 





平安紙 

樣本 



平安紙內的四個角色 

• 立遺囑人 =「識得諗」 

• 受益人 = 「有得分」 

• 執行人 = 「信得過」 ，可在「有得分」裏面

揀最信得過、「抵得諗」又做得妥的人 

• 見證人 x 2 = 「有得睇無得分」 

     法律規定要有兩個 



遺囑內容 
…… 
…… 

                           立遺囑人簽署：________________ 

 

以上遺囑經我們在場見證，由立遺囑人親自簽署，
作為其最後遺囑；再者，我們按照立遺囑人的要
求在本遺囑上簽署作見證人時，我們兩人與立遺
囑人均同時在場，此證。 
第一見證人簽署：_________  第二見證人簽署：_________ 

姓名： 中文姓名（英文姓名）    姓名： 中文姓名（英文姓名） 

香港身份證號碼：請填上號碼          香港身份證號碼： 請填上號碼 

 



A餐 

林一梅遺囑 
   
  本人 林一梅（Lam Yat Mui） ，香港身份證號碼 xxx 
xxxx，住址為 xxxxxxxx，在xxxx年xx月xx日簽立遺囑如下： 
   
1. 本人撤銷以前所立的所有遺囑、遺囑修訂附件及遺
囑性質的產權處置，並聲明本遺囑是本人所立的最後遺囑。 
   
2. 本人聲明本人以香港為永久居留地，本遺囑根據香
港法律處理。 

 



3. 本人委任陳好心（Chan Ho Sum）（香港身份證號碼
xxxxx ，住址為 xxxxxxx ）為本遺囑的執行人及受託人。 

   

4. 本人的財產在扣除喪葬費和其他必需費用（包括執行
本遺囑所需費用及有充分憑據證明的合理欠款）後，全部
贈予陳好心（Chan Ho Sum）（香港身份證號碼xxxxxx ，住址
為xxxxxx ）。 

                                                 立遺囑人簽署：_____________ 

以上遺囑經我們在場見證，由立遺囑人親自簽署，作為其
最後遺囑；再者，我們按照立遺囑人的要求在本遺囑上簽
署作見證人時，我們兩人與立遺囑人均同時在場，此證。 

第一見證人簽署：________第二見證人簽署：________ 
姓名： 中文姓名（英文姓名）         姓名： 中文姓名（英文姓名） 

香港身份證號碼： 請填上號碼         香港身份證號碼： 請填上號碼 

 



B餐 

陳好心遺囑 
 

         本人陳好心（Chan Ho Sum），香港身份證號碼 xxxxxxx，
住址為 xxxxx，在xxxx年xx月xx日簽立遺囑如下： 

 
1. 本人撤銷以前所立的所有遺囑、遺囑修訂附件及遺
囑性質的產權處置，並聲明本遺囑是本人所立的最後遺囑。 

 
2. 本人聲明本人以香港為永久居留地，本遺囑根據香
港法律處理。 

 



3. 本人委任女兒張秀（Cheung Sau） （香港身份證號
碼 xxxxxx ，住址為 xxxxxxxx ）為本遺囑的執行人及受託
人。 

 
4.      本人的財產在扣除喪葬費和其他必需費用（包括
執行本遺囑所需費用及有充分憑據證明的合理欠款）後，
全部（下稱「剩餘遺產」）按下列比例分別贈予以下受
益人：  

 
4.1剩餘遺產百分之八十 贈予女兒張秀（Cheung Sau） 
（香港身份證號碼xxxxxx ，住址為xxxxxxxxx ）； 
 
4.2剩餘遺產百分之十 贈予姪女陳美（Chan Amy）（香港
身份證號碼 xxxxxx ，住址為xxxxxxxx ）； 



 

4.3剩餘遺產百分之 十 贈予無國界醫生組織 （香港）有限公司

（地址為 xxxxxxxxxxx ）。 

 

立遺囑人簽署：________________ 

 

以上遺囑經我們在場見證，由立遺囑人親自簽署，作為其
最後遺囑；再者，我們按照立遺囑人的要求在本遺囑上簽
署作見證人時，我們兩人與立遺囑人均同時在場，此證。 

 

第一見證人簽署：_________  第二見證人簽署：_________ 

姓名： 中文姓名（英文姓名）  姓名： 中文姓名（英文姓名） 

香港身份證號碼：請填上號碼  香港身份證號碼： 請填上號碼 

 



C餐 

陳林大寶遺囑 
   
  本人 陳林大寶（Chan Lam Tai Po），香港身份證號碼 
xxxxxxx，住址為xxxxxxxxxx ，在xxxx年xx月xx日簽立遺囑如
下：                                       
 
1. 本人撤銷以前所立的所有遺囑、遺囑修訂附件及遺
囑性質的產權處置，並聲明本遺囑是本人所立的最後遺囑。 
 
2. 本人聲明本人以香港為永久居留地，本遺囑根據香
港法律處理。 



3.      本人委任兒子陳小文（Chan Siu Man）  （香
港身份證號碼 xxxxxxxx ，住址為xxxxxxxx ）
與女兒陳好心（Chan Ho Sum）（香港身份證號碼 
xxxxxxx ，住址為xxxxxxxx ）為本遺囑的執行
人及受託人。 

4. 本人將本人所有珠寶贈予女兒陳好心（Chan 

Ho Sum）  （香港身份證號碼 xxxxxxxx ，住
址為xxxxxxxx ）。 

5. 本人將本人名下位於 xxxxxxxx 的物業贈予
女兒陳好心（Chan Ho Sum）（香港身份證號
碼xxxxxxxxxx ，住址為xxxxxxxxx ）。 

 

 



5. 本人將本人名下其餘財產，經扣除喪葬費
和其他必需費用（包括執行本遺囑所需費用及有
充分憑據證明的合理欠款）後，全部（下稱「剩
餘遺產」）按下列比例分別贈予以下受益人： 
   
5.1    剩餘遺產百分之六十贈予兒子陳小文（Chan 
Siu Man） （香港身份證號碼xxxxxx ，住址為
xxxxxxxxxxxxxxx ）； 
   
5.2    剩餘遺產百分之四十贈予女兒陳好心（Chan 
Ho Sum） （香港身份證號碼xxxxxxx ，住址為
xxxxxxxxxxxx ）； 
                   立遺囑人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 



 

 

以上遺囑經我們在場見證，由立遺囑人親自簽署，
作為其最後遺囑；再者，我們按照立遺囑人的要
求在本遺囑上簽署作見證人時，我們兩人與立遺
囑人均同時在場，此證。 

 
第一見證人簽署：________  第二見證人簽署：_________ 

姓名：中文姓名（英文姓名）姓名：中文姓名（英文姓名） 

香港身份證號碼：請填上號碼 香港身份證號碼：請填上號碼 

 



遺產承辦處 
（金鐘高等法院LG3） 

  

設有 

公眾申請組 



持續授權書 

《持續授權書條例草案》 
諮詢 

 
www.doj.gov.hk/chi/public/p

df/2017/cpa_consultc.pdf 

 
 

http://www.doj.gov.hk/chi/public/pdf/2017/cpa_consultc.pdf
http://www.doj.gov.hk/chi/public/pdf/2017/cpa_consultc.pdf




為什麼做平安三寶
的人那麼少？ 



耶穌說：「復活在我，生命也在
我。信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
復活。」 

約翰福音 11:25  



耶穌說：  

「我留下平安給你們， 

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們。 

我所賜的不像世人所賜的， 

你們心裡不要憂愁，也不要膽怯。 」 
                                                                                  （約翰福音 14:27） 

 


